


评分细则
	序号
	评审项目
	详细评分内容

	一.技术部分（50分）

	1
	项目需求的理解与分析（15分）
	根据投标人结合《项目需求书》中相关要求提供的项目需求的理解与分析(包括但不限于①对本项目采购需求理解透彻，正确理解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横琴出行小程序运营服务项目的整体概况（背景和意义）；②充分了解并分析项目现状,充分理解该项目服务要求；③针对项目服务内容提出合理化建议。)进行综合评审 ：
1、投标人对需求把握精准，对项目建设背景意义把握准确、目标清晰，对项目现状分析完整和透彻，对项目服务要求理解充分，针对项目服务内容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合理、有针对性，得15分；
2、投标人对需求把握基本精准，对项目建设背景意义把握基本准确、目标基本清晰，对项目现状分析基本完整和透彻，对项目服务要求理解基本充分，针对项目服务内容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基本合理、基本有针对性，得12分；
3、投标人对需求把握不够精准，对项目建设背景意义把握不够准确、目标不够清晰，对项目现状分析不够完整和透彻，对项目服务要求理解不够充分，针对项目服务内容提出的合理化建议不够合理、不够有针对性，得10分；
4、投标人对需求把握不精准，对项目建设背景意义把握不准确、目标不清晰，对项目现状分析不完整和透彻，对项目服务要求理解不充分，针对项目服务内容提出的合理化建议不合理、不有针对性，得5分；
注：未提供项目需求理解与分析内容不得分。

	2
	项目运营服务方案（20分）
	根据投标人结合《项目需求书》中相关具体运营服务内容提供的项目运营服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①专项活动交通方案技术支持服务；②日常运营服务；③交通出行精细化运营服务。）进行综合评审： 
1、项目运营服务方案内容详细、具体，可行性、操作性强，得20分； 
2、项目运营服务方案内容比较详细，具有可行性、操作性，得15分； 
3、项目运营服务方案内容比较笼统（涵盖部分内容），具有一定的可行性、操作性，得10分； 
4、项目运营服务方案内容比较粗略松散，缺乏可行性、操作性得5分； 
注：未提供项目运营服务方案不得分。

	3
	项目质量
保障方案和服务承诺（10分）
	根据投标人结合《项目需求书》中相关要求提供的项目质量保障方案和服务承诺进行综合评审： 
1、技术支持度高、跟踪服务能力强、服务计划全面、针对性强，得10分；
2、技术支持度一般、跟踪服务能力一般、服务计划不够完善、针对性一般，得7分；
3、技术支持度较差、跟踪服务能力较差、服务计划不够完善、针对性较差，得4分；
4、技术支持度差、跟踪服务能力差、服务计划不完善、针对性差，得1分；
注：未提供保障方案和服务承诺不得分。

	4
	项目进度计划和保障措施（5分）
	根据投标人结合《项目需求书》中相关要求提供的工作进度计划和进度保障措施进行综合评审：
1、方案全面、科学合理，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强，得5分；
2、方案较全面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较强，得3分；
3、方案基本完整，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一般，得2分；
4、方案不完整，操作性差的，得1分；
注：未提供项目进度计划和保障措施。

	二、商务部分（40分）

	1
	业绩经验
（25分）
	根据投标人自2023年1月1日以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承接过同类项目合同业绩(同类业绩指合同内容中包含智慧交通出行、智慧公交、智慧停车、智能网联汽车、通勤车等交通出行类的小程序或APP相关的运营运维、系统开发及系统集成服务等内容)的情况进行评分，每提供一份有效业绩得5分，本项满分25分。
注：投标文件中须提供项目合同全件复印件，或者合同关键页复印件(合同关键页应当体现合同当事人名称（甲乙双方名称，其中任意一人名称应当与投标人一致）、合同内容、合同签章处及合同签订时间等关键信息)以上复印件均需加盖投标人公章，未提供或提供的资料不符合要求的则不得分。

	2
	项目负责人资质（6分）
	根据投标人拟投入项目负责人的有效证书情况进行评分，具有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证书，或者同专业高级职称证书的，得6分；其他不得分。本项仅计1人且仅计1项证书，本小项满分6分。 
注：投标文件中需同时提供上述人员信息列表、以上涉及证书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以及投标人在投标截止前三个月中任意一个月（投标截止当月不计）为上述人员购买的社保证明材料（加盖社保机构公章或者电子印章），或者有效的劳动合同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未提供或者提供的资料不符合要求的则不得分。

	3
	项目技术运营服务人员资质（9分）
	根据投标人拟投入的项目技术服务人员及运营服务人员（项目负责人除外）的有效证书情况进行评分。技术服务人员具有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证书，或者信息安全工程师证书，或者同专业中级或以上职称证书，每人得3分，本项最多计2人（一人持有多个证书的不可重复计分）证书；宣传推广服务人员具有影视、文传、新闻、设计等宣传推广相关专业的本科或以上学历，每人得3分，本项最多计1人（一人持有多个证书的不可重复计分）。本项满分9分。 
注：投标文件中需同时提供上述人员信息列表、以上涉及证书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以及投标人在投标截止前三个月中任意一个月（投标截止当月不计）为上述人员购买的社保证明材料（加盖社保机构公章或者电子印章），或者有效的劳动合同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未提供或者提供的资料不符合要求的则不得分。

	三、经济价格指标评（10分）

	1
	经济价格
	经济价格标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10%×100 上述公式中的“评标基准价”是指满足项目需求书要求且经评审后的最低评审价格，其价格分为满分。上述公式中的“投标报价”是指经评审后的投标报价。






